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107 年度石岡壩儲備志工招募及培訓計畫簡章 

                                                                  

一、 宗旨：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以下簡稱本局)所轄石岡壩目前正進行

石岡壩管理中心新建工程，為因應石岡壩管理中心營運後水資源教育宣

導及環境教育工作，本局將招募儲備志工，為日後成立｢石岡壩管理中心

珍水志工隊｣培訓首批種子志工。 

依據｢志願服務法｣(附件一)以及｢經濟部水利署水利志工實施及管

理要點｣(附件二)並配合｢環境教育法｣(附件三)招募有意願擔任石岡壩

珍水志工之民眾加入培訓課程，透過志願服務基礎課程及有關水資源與

生態教育之特殊訓練課程訓練，提升知識及技能，協助石岡壩推動水資

源及環境教育宣導工作。 

 

二、 依據： 

1. ｢志願服務法｣ 

2.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志工實施及管理要點｣ 

3. ｢環境教育法｣ 

 

三、 儲備志工招募 

1. 由本局採用媒體、網路等方式公開招募，透過中區水資源局或石岡壩

專屬網站公開招募，並函洽石岡壩周邊團體招募訊息。 

2. 招募對象：具有服務熱誠，志願協助本局辦理指定工作者。 

3. 志工報名資格 

(1) 年滿十五歲，七十四歲以下表達能力佳，健康良好者。 

(依據｢經濟部水利署水利志工實施及管理要點｣辦理) 

(2) 儀容端正、口齒清晰、熱心鄉土文化及對導覽解說有興趣者。 

(3) 熱愛大自然，具奉獻及服務熱忱，並能嚴守時間者。 

(4) 需全程參加基礎訓練(共 6 小時不得缺席)，特殊訓練最少需完成 40
小時(得視上課情況調整)， 以了解石岡壩概況及志工工作性質。 

 

2. 報名方式： 

(1) 親自送達：報名表請送至石岡壩管理中心。 

(2) E-MAIL 報名：a22808069@wracb.gov.tw。寄出後請來電確認。 

(3) 郵寄報名表：422 台中市石岡區石岡里豐勢路 1238 號 唐瑋良先生

收。 

附件四 



報名成功後將有專人與您連繫並告知報名序號，如有任何疑問請洽

承辦人唐瑋良 0425722830#11、0985-525725，報名表詳附表一。 

四、 訓練課程、實習與複核 

1. 訓練內容： 

（1） 基礎訓練：課程內容及訓練依志願服務法規定辦理（6小時）。 

A. 志願服務的內涵及倫理 2 小時 

B. 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 2 小時 

C. 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2 小時 
（2） 特殊訓練：課程由本局依實際服務需要訂之，聘請專家學者及本局

長官、同仁擔任講師（共 56小時，得視上課情況調整）。 

A. 魚類及大甲溪生態相關課程 4 小時 

B. 客家特色及文化相關課程 4 小時 

C. 大甲溪水利及發電 4 小時 

D. 水庫及周邊社區導覽課程 28 小時(含 16 小時戶外課程) 

E. 參訪觀摩課程 16 小時(戶外課程 12 小時) 
（3） 需全程參加基礎訓練(共 12 小時不得缺席，已完成基礎訓並取得證

明者不在此限)，特殊訓練最少需完成 40 小時， 以了解石岡壩概況

及志工工作性質。 
2. 實習與複核: 

(1)實習: 完成前揭基礎、特殊訓練課程及實習(2 個月內實習時數需達

12 小時以上，內容含戶外導覽及實帶導覽團體，且實習成績達 80
分以上者(詳附表二)，得參與複核程序。 

(2)複核: 複核方式原則由石岡壩管理中心遴選 3 至 5 名資深志工及中

區水資源局人員擔任評核，以石岡壩各景點介紹解說進行第二階段

評核，受核平均成績達 80 分(含)以上者(詳附表三)，取得中區水資

源局授予合格證書，取得儲備志工之資格，待經濟部水利署核可｢

石岡壩管理中心志願服務計畫｣後，報請經濟部水利署核發結業證

書、志工服務證、志願服務紀錄冊及志工制服。 

3. 訓練費用由中區水資源局相關經費支應，餐費以 80元/人為原則，參訪

特定機構、團體衍生之費用及住宿需求將酌收費用。 

4. 培訓名額 50 名，至 10月 31 日(得視報名情形展延)或額滿為止。 

5. 凡經本計畫訓練、實習及複核合格之儲備志工，於志工隊成立後皆應履

行本局志願服務義務一年以上。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石岡壩儲備志工招募及培訓報名表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住宅： 

性      別 
 

公司： 

電 子 信 箱 
 

手機： 

通 訊 地 址 
 

教 育 程 度 
 

服 務 單 位 
 

 

興       趣 

 

  

專     長 

 

導 覽 專 長 □英文   □日文   □國語   □客語   □閩南語  □其他         

健 康 情 形 
如有相關病史請告知，謝謝。 

□無   □心臟病  □氣喘  □癲癇  □其他＿＿＿＿ 

服務往返交通 □自行開車   □機車   □公車   □其他            

基礎訓練課程 
是否已參加志願服務基礎訓練課程 12 小時。 

□無    □是：      小時 

是否曾參加任何社團或其他單位志願服務工作。 

□ 否 

□ 是：（請詳細列舉） 

 

 

 

 

 

 

附表一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石岡壩儲備志工實習考核表 

 

姓名  
服務 

日期 
  年  月   日 

考核 

日期 
 年  月  日 

考核項目 考核內容 分數 備註 

出勤情形 

30% 

1．依規定前來實習 

2．依規定辦理請假 

  

服務精神 

35% 

1．主動積極提供服務 

2．服務態度親切熱心 

3．具高度愛心、耐心、真誠付出 

4．本客觀超然立場，不感情用事 

5．嚴守志工分際，不做越矩事情 

6．遵守機構規定，嚴守服務紀律 

7．接受專業人員指導，虛心學習 

  

團隊精神 

35% 

1．與其他志願服務人員維繫良好關 

係，真誠合作 

2．以團體利益為優先 

3．肯為團體付出與負責 

  

其他加分事項  

得分  

考核人員 
 

備註 
 

 

承辦人：                       單位主管： 

 

 

 

 

 

 

 

附表二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石岡壩儲備志工複核表 
受考人員：                                     考核日期：   年   月   日  

承辦人：                     單位主管： 

考核項目 

各項目考核指標配分 

評分 表現 

優異 

表現 

良好 

表現 

普通 

有待 

加強 

服務態度 

(30 分) 

1.依規定時間完成報到(7 分) 7~6 5~4 4~3 2~0  

2.展現熱忱耐心及微笑工作態度(8 分) 8~7 6~5 4~3 3~0  

3.展現積極樂觀之工作態度(8 分) 8~7 6~5 4~3 3~0  

4.穿著整齊及配掛(實習)識別證(7 分) 7~6 5~4 4~3 2~0  

小 計  

能力技巧 

(30 分) 

1.解說技巧與流暢性(8 分) 8~7 6~5 4~3 3~0  

2.與服務對象之互動性(7 分) 7~6 5~4 4~3 2~0  

3.解說口述音調能力(8 分) 8~7 6~5 4~3 3~0  

4.解說反應能力(7 分) 7~6 5~4 4~3 2~0  

小 計  

知識應用 

(40 分) 

1.對石岡壩及鄰近區域瞭解詳盡(8 分) 8~7 6~5 4~3 3~0  

2.對石岡壩工程、生態、歷史等瞭解詳

盡(8 分) 
8~7 6~5 4~3 3~0  

3.解說內容生動、豐富具專業水準(8 分) 8~7 6~5 4~3 3~0  

4.主動宣導水資源或生態保育、愛護水

資源工作(8 分) 
8~7 6~5 4~3 3~0  

5.講解內容、輔助教材等充實性(8 分) 8~7 6~5 4~3 3~0  

小 計  

特別表現:請簡述理由(至多 5分)   

總  分(合格 80 分)  

考核人員  備註  

附表三 


